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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全面，编排合理，查询方便
　　本丛书收录了各类纠纷解决中常用的各种处理依据，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
、司法文件、审判政策等。
每一类别又根据实际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细分诸多实用小类，方便读者对应查阅。

　　核心文件解读、文书范本参考、实用图表资料、典型案例精选，内容丰富实用
　 ◇对核心法律文件的重要条文进行详细的解读。

 　◇根据需要选编常用的法律文书范本、实用图表、立法资料等内容。

　
◇特别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在实践中起到指引法官“同案同判”的作用
，具有很高的指导性和参照性。

　　特色服务，动态增补
　　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意见反馈表”并寄回出版社的读者，即可获得一次免费的法规增补服务(电
子版)，同时读者还可以优惠价选择常年的法规增补服务(详见书末读者意见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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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婚姻纠纷
 1．总 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4．28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01．12．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12．25)
　　军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01．1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通知(2001．5．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适用婚姻法问题的通知的请示的复函(1981．4．13)
　　【地方审判政策】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1．11．9)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6．11．6)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意见(2001．6．7)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3．15)
　　【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1980．9．10)
　⋯⋯
二、家庭纠纷
三、继承纠纷
四、婚姻诉讼程序问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纠纷处理依据与解读>>

章节摘录

版权页：2.人民法院在审理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时，申请人为无效婚姻当事人的，可以根据其诉
讼请求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作出判决；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的，对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
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不予处理，告知其由无效婚姻当事人另行起诉解决。
3.因重婚导致婚姻无效，人民法院处理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时，应当征求其合法配偶的意
见，该配偶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4.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审查具有《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的，人民法院
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并依照《婚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作出处
理。
5.当事人以受欺诈、诱骗、包办等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但当事人以上述理由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受胁迫为由请求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6.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以配偶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停止侵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依照《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找有关部门处理
。
7.当事人离婚时，未直接抚养子女的男方或女方未经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确定对子女的探望权
利，离婚后，该男方或女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行使探望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8.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男方或女方已经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确定其对子女的探望权利，其中一方
因有《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事由，需要中止其探望子女权利的，另一方可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方探望子女的权利。
9.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与自己配偶重婚、同居的第三者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以自己
配偶和第三者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关于结婚问题lO.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婚姻法》实施后起
诉到人民法院请求离婚的，分别以下列不同情况处理：（1）同居行为发生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
记办法》施行之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
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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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纠纷处理依据与解读》：法律依据，全面收录婚姻家庭纠纷解决中常用的各种处理依据，
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审判政策等实务指引，《婚姻法》解读、《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解读、《继承法》解读、实用图表资料、
典型案例精选⋯⋯内容丰富实用，为实际适用提供详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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